小党字（2009）3号

关于2009年部门包村及干部分工、分线的
通     知
各村（居）、企事业单位（党）总支部：

经2009年2月7日镇党政班子成员联席会议研究，现将2009年镇各部门包村及干部分工、分线通知如下：

一、部门包村

1、村镇规划所包铜湖片（铜湖、北头、长江、刘家、赣东）

片长：熊立新   副片长：倪志武

2、河道采砂管理办包大港片（大港、南岸、店上、路东、沙埂）

片长：龚慧球   副片长：熊华胜

3、农业服务所包北港片（北港、路口、路里、梅岗、上袁）

片长：陈金泉  副片长：李弘庚 王龙辉

4、水利水产站包北荣片（北荣、下埠、八都、地埂、余家）

片长：邬云龙  副片长：孔祥琴  李 文

5、开放型经济办包青周片（青周、万沙、棠山、路外）

片长：黄晓辉

6、党政办（含核算中心）包集镇张洲片（张洲、居委会）

片长：曾雪根  副片长：冯国军

7、综治办包潭溪片（横岸、大汽、中洲、竹林、潭头）

片长：唐凯

二、各办（所、室、站、中心）人员分工

（一）党政办：

主任：冯国军   副主任：杨辉、杨小东

成员：叶芍果、李云辉、徐银凤、甘泉、袁招娣、

李小兵、刘小平、食堂3人

（二）会计核算中心：

主任：刘翰   副主任：冷剑平

成员：刘小明、邹敏燕

（三）河道采砂管理办公室：

主任：徐健   副主任：周华斌（兼）

成员：张飞、李凯、李斌

（四）综治办：

常务副主任：罗剑斌   副主任：周华斌 周国平

成员： 倪新杰 丁凤媚 

（五）司法所（含信访所）：

所长：罗剑斌（兼）  副所长：刘志红  

成员：黄超

（六）开放型经济办公室：

主任：谢卫兵   成员：胡华龙 聂小云

（七）水利水产站：

站长：周光辉    副站长：龚良辉 李瑞华

成员：李金喜 熊国华 

（八）村镇规划所：

所长：周高辉  副所长：葛爱辉 刘建辉

成员：王贵国 阳爱辉 潘桂珍

（九）农业服务站：

站长：邬清彪  副站长：袁庆平 周保荣（统计）

成员：陈国兴 陈小平 黄进 刘卫华

（十）社会事务管理办：（民政、医保、劳动就业）

农医所  所长：蒋玲娣   副所长：姜向华

成员：文朝平

民政所  所长：甘钳兴  成员：李黑打 
劳动保障所  所长：黄进 副所长：陈小平
（十一）计生办：

主任：李春英   副主任：孙赛男  王丽
计生服务所 所长： 周琍 副所长：尚育琴

成员：刘小忠 吴丽 罗宁

三、镇干部分线

李春英：计生办主任

周高辉：村镇规划所所长，工会、关工委干事、
交通统计员

刘翰：财政所长、会计核算中心主任

谢卫兵：开放型经济办主任、畜牧水产员、工办统计员

孙赛男：妇联主任、计生办副主任

甘钳兴：民政所长、统计员

周莉：计生服务所所长

周光辉：水利水产站站长

邬清彪：农业服务站站长、文化站站长、宣传、科技、
科协干事

杨辉：党政办副主任、团委书记、武装干事

蒋玲娣：农医所所长

黄进：劳动社会保障所所长兼上袁村书记

杨小东：党政办副主任、政府出纳、食堂管理员

葛爱辉：人武部副部长、村镇规划所副所长

冷剑平：财政所副所长、会计核算中心副主任

周华斌：河道采砂管理办副主任，综治办副主任

刘志红：司法所副所长

王丽：计生办副主任
黄超：团委副书记

聂小云：妇联副主任

周保荣：农业服务站副站长、统计员

姜向华：农医所副所长

刘建辉：村镇规划所副所长

陈小平：劳动保障所副所长

袁庆平：农业服务站副站长兼林业员

周国平：综治办副主任

龚良辉：水利水产站副站长、水利员

李瑞华：水利水产站副站长、水利员

尚育琴：计生服务所副所长

李黑打：宣传、老干部、老年体协干事

陈国新：农技员

李云辉：畜牧水产员

阳爱辉：土管员

叶芍果：组织、宣传干事
徐银凤：组织干事
附：2009年镇政府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

（一）机构设置:

镇政府内设机构合并为11个（不含合署办公和条管机构）

即：党政办公室、会计核算中心、河道采砂管理办公室、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含民政、农医、劳动就业保障所、便民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司法所（与信访办合署办公）、计划生育办公室（计生服务所）、村镇规划所（与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合署办公）、开放型经济管理办公室、农业服务管理站、水利水产站。

（二）职能配置：

1、党政办：

（1）负责机构编制、人事、计划、财政、工商、税务、粮食、物价、金融、老干部工作。

（2）负责日常党务、政务和政务公开工作。

（3）负责文件、会务、档案工作。

（4）负责机关财务、后勤保障、安全保卫、考勤考核管理工作。

（5）负责接待工作。

（6）承担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会计核算中心：

（1）负责镇政府资金收支管理工作。

（2）负责内部审计工作。

（3）负责农民减负、村帐镇管、村务公开工作。

（4）负责票据监督管理工作。

（5）负责强农惠农资金监督管理工作。

（6）负责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3、河道采砂管理办公室:

（1）负责砂卵石资源发展规划、协调服务工作。

（2）负责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工作。

（3）负责砂石资源开发利用、税费征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4、开放型经济管理办公室：

（1）负责民营经济、个私经济发展规划、协调服务工作。

（2）负责民营经济、个私经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3）负责民营经济、个私经济协税、护税工作。

（4）负责对外招商引资工作。

（5）负责工业企业资产管理、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工作。

（6）负责工业统计工作。
（7）负责文化、体育工作。
（8）负责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5、村、镇规划管理所：

（1）负责集镇、村庄建设规划管理工作。

（2）负责征地拆迁工作。

（3）负责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技术服务、协调管理工作。

（4）负责市级重点项目协调服务工作。

（5）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6）负责镇、村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招投标、质量体系管理、工程结算、组织验收工作。

（7）负责农村建房、用地规划、方案设计、监督管理工作。

（8）负责交通管理工作。

6、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

（1）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导、监督、管理工作。

（2）负责矛盾纠纷排查、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3）负责镇域周边关系协调处理工作。

（4）负责105国道环境整治工作。

（5）负责综合执法工作。

（6）负责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7、司法所（含信访所）：

（1）负责普法活动的组织实施。

（2）负责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3）负责法律咨询服务和法律救助工作。

（4）负责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

（5）负责信访事件调查处理、上报管理工作。

（6）负责政府合同签订审查,及对外法律纠纷争议协调工作。

（7）负责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8、农业服务站：

（1）负责农业、农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协调服务工作。

（2）负责政府农业集体资产管理工作。

（3）负责农业、林业、农机、农业合作社服务、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监督管理工作。

（4）负责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9、社会事务管理办：（含民政所、农医所、劳动就业保障所）

（1）负责农村合作医疗工作。

（2）负责农村保险、社会保障工作。

（3）负责民政工作。

（4）负责劳动就业工作。

（5）负责教育、广电工作。

（6）负责宣传报道工作。

（7）负责开展全镇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活动工作。

（8）负责全镇干部学习、计划安排指导服务工作。

10、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服务所）：

（1）负责计划生育证件管理工作。

（2）负责计划生育管理、统计、宣传和执法工作。

（3）负责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

（4）负责育龄妇女生殖保健服务工作。

（5）负责社会抚养费的征缴工作。

（6）负责村级计生专干的管理、培训和考核工作。

（7）负责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11、水利水产站：

（1）负责渔业、畜牧业资源管理工作。

（2）负责水利、防汛、抗旱工作。

（3）负责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人畜饮水、小农水改造
工作。

（4）负责生猪屠宰及畜禽检疫防疫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小港镇委员会

                            小港镇人民政府

二00九年二月七日
主题词： 干 部  分 工      通  知

抄  送： 各班子成员

                            小港镇党政办公室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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